煤 眼 放 煤 刚 性 规 定
1、放眼工到达工作地点，必须对煤眼周围安全状况及漏斗情况进行安全确认，发现隐患及漏斗有变形情况，必须及时向区跟班、值班及安全生产信息中心汇报，安全生产信息中心做好记录并追查处理。

2、煤眼上口开皮带机（链板机）司机，开车前必须和下口放眼工提前联系，放眼工做好放眼准备工作。

3、煤眼内留煤必须在漏斗以上方可放煤，严禁空眼放煤。

4、放眼工根据皮带容量，控制好放煤量，严禁煤溢出皮带，造成撒煤。

5、如果煤眼有淋水必须放空眼，防止积水造成窜眼事故。

6、放眼工当班放煤结束后，必须将煤眼使用安全状况及漏斗完好状况向安全生产信息中心汇报，安全生产信息中心建立台帐，并做好记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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